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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议程 

一、会议时间、地点 

（一）现场股东大会 

日期、时间：2021年 2月 19日（星期五）下午 14:30 

地点：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会议室（北京市朝阳区石各庄路 99号长

久物流） 

（二）网络投票 

网络投票系统：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 

网络投票起止时间：自 2021年 2月 19 日至 2021年 2月 19日 

采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投票系统，通过交易系统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

东大会召开当日的交易时间段，即 9:15-9:25,9:30-11:30，13:00-15:00；通过

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为股东大会召开当日的 9:15-15:00。 

二、会议召集人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三、会议表决方式 

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四、会议内容 

（一）主持人宣布会议开始 

（二）主持人报告会议出席情况 

（三）主持人宣布提交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 

1.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2. 关于为关联方中世国际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四）审议议案、股东及股东代表发言 

（五）记名投票表决上述议案 

（六）主持人宣布休会 15分钟 

（七）监票人公布表决结果 

（八）主持人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九）见证律师宣读股东大会见证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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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与会董事在股东大会决议、会议记录等文件上签字 

（十一）主持人宣布股东大会结束 

五、会议其他事项 

（一）表决采用记名投票方式，按照持股数确定表决权。各位股东及股东代

表需要在表决票上签名。 

（二）按审议顺序依次完成议案的表决。 

（三）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可对会议审议的议案提出质询意见，由公司董事、

监事和高管人员作出答复和解释，对涉及公司商业秘密的质询，公司董事、监事

或高管人员有权不予以回答。 

（四）表决分为赞成、反对或弃权，空缺视为无效表决票。 

（五）会议指派一名监事，选派两名股东进行表决票数的清点、统计，并当

场公布表决结果。 

（六）本次会议由北京德和衡律师事务所对表决结果和会议议程的合法性进

行见证。 

（七）到会董事在股东大会决议和记录上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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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本议案已经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长久物流”）

2021 年 2 月 1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根据公司可转换公司债券转股导致的公司股本变动，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

证券法（2019年修订）》的要求，结合公司实际情况，拟对原《公司章程》部分

条文进行修订。 

一、修订原因 

公司股本变动系公司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长久转债”在转股期发生转股

所致。公司“长久转债”转股期为自 2019年 5 月 13日至 2024年 11月 6日。2019

年 10 月 1 日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累计有 21,000 元“长久转债”转换为公司

股份，累计转股数为 1,832股。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修订内容对《公司章程》内容作出相应调整。 

二、修订详情 

本次《公司章程》修订详细内容如下：  

修订前 修订后 

第三条   

公司于 2016年 6月 20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核准，首次向

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4,001万

股，并于 2016年 8 月 10日于上海证券交易所

（下称“上交所”）上市交易。 

第三条   

公司于 2016年 6月 20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

委员会（下称“中国证监会”）核准，首次向

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股票 4,001

万股，并于 2016年 8月 10日于上海证券交易

所（下称“上交所”）上市交易。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核发的《关于核准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

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8】876号）

的核准，本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7

亿元的可转换公司债券。（新增） 

第六条   第六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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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6,001.40 万元。 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56,027.64 万元。（修

订）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56,027.45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56,027.45万

股。 

第十九条   

公司股份总数为 56,027.64 万股，每股面值 1

元，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56,027.64万

股。（修订） 

第二十八条   

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

1 年内不得转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

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 1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

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 25%。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

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1 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

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在申报离任六

个月后的十二月内通过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

出售本公司股票数量占其所持有本公司股票

总数的比例不得超 50%。   

第二十八条   

发起人持有的本公司股份，自公司成立之日起

1 年内不得转让。公司公开发行股份前已发行

的股份，自公司股票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之

日起 1年内不得转让。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向公司申

报所持有的本公司的股份及其变动情况，在任

职期间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其所持有本

公司股份总数的 25%。所持本公司股份自公司

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 1年内不得转让。上述人

员离职后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有的本公司

股份。 

董监高在任期届满前离职的，应当在其就任时

确定的任期内和任期届满后 6 个月内，遵守下

列限制性规定：（1）每年转让的股份不得超过

其所持有本公司股份总数的 25%；（2）离职后

半年内，不得转让其所持本公司股份；（3）法

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以及本

所业务规则对董监高股份转让的其他规定。

（修订） 

第二十九条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交易后，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 5%以上的

股东，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在买入后 6个月

第二十九条   

公司公开发行股票上市交易后，公司董事、监

事、高级管理人员、持有本公司股份 5%以上

的股东，将其持有的本公司股票或者其他具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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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卖出，或者在卖出后 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

所得收益归本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

其所得收益。但是，证券公司因包销购入售后

剩余股票而持有 5%以上股份的，卖出该股票不

受 6个月时间限制。 

…… 

股权性质的证券在买入后 6个月内卖出，或者

在卖出后 6个月内又买入，由此所得收益归本

公司所有，本公司董事会将收回其所得收益。

但是，证券公司因包销购入售后剩余股票而持

有 5%以上股份的，卖出该股票不受 6 个月时

间限制。（修订） 

…… 

第七十八条   

董事会、独立董事和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股东

可以征集股东投票权。征求股东投票权应当向

被征集人充分披露具体投票意向等信息。禁止

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股东投票权。

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持股比例的

限制。 

第七十八条   

董事会、独立董事、持有百分之一以上有表决

权股份的股东或者依照法律、行政法规或者国

务院证券监督管理机构的规定设立的投资者

保护机构（以下简称投资者保护机构），可以

作为征集人，自行或者委托证券公司、证券服

务机构，公开请求上市公司股东委托其代为出

席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提案权、表决权等股

东权利。禁止以有偿或者变相有偿的方式征集

股东投票权。公司不得对征集投票权提出最低

持股比例的限制。（修订） 

第一百五十九条   

公司聘用取得“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  的

会计师事务所进行会计报表审计、净资产验证

及其他相关的咨询服务等业务，聘期 1年，可

以续聘。 

第一百五十九条   

聘用取得符合《证券法》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

进行会计报表审计、净资产验证及其他相关的

咨询服务等业务，聘期 1 年，可以续聘。（修

订）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指定〖     〗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

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指定证券交易场所的网站和《中国证券

报》、《证券日报》等符合国务院证券监督管理

机构规定条件的至少一家媒体为刊登公司公

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修订）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并进行表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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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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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二：为关联方中世国际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

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本议案已经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长久物流”）

2021 年 2 月 1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

议通过，现提请股东大会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予以审议。 

一、担保事项基本情况 

为了满足中甫（上海）航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甫航运”）、中久装备智

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久科技”）生产经营的需要，降低融资成本，公

司拟以持股比例为限为联营公司中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世国际”）

全资子公司中甫航运、中久科技在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的银行贷款进行担保，

具体如下。 

1、公司以在中世国际的持股比例 40%为限，向中甫航运、中久科技的银行

贷款授信提供共计不超过人民币 3,800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2、中世国际为上述担保行为提供反担保。 

3、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经营管理层在预计担保额度内，根据中甫

航运、的实际资金需求情况，具体决定、审批各担保事项，并签署担保、反担保

协议及相关法律文件。  

4、中世国际股东瑞源国际资源投资有限公司同时以在中世国际的持股比例

30%为限，向中甫航运、中久科技的银行贷款授信提供共计不超过人民币 2,850

万元的连带责任保证。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被担保人工商信息及财务情况 

1、公司名称：中甫（上海）航运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1 年 9月 26日 

住所地：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业盛路 188号 A1237室 

法定代表人：张伟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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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范围：船舶租赁，国际海上、陆路货物运输代理，国内货物运输代理，

船舶配件销售，国内水路运输，从事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仓储服务。【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中甫航运的总资产为人民币711,977,332.64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237,512,807.74元，负债总额为474,464,524.90元，银行贷款

总额为61,000,000.00元，流动负债总额为222,471,202.45元，2019年1-12月实现营

业收入人民币536,061,674.35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14,427,498.35元。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甫航运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643,527,186.13 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240,647,056.44 元，负债总额为 402,880,129.69 元，银行贷款总

额为 81,000,000.00 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128,080,467.18 元，2020 年 1-12 月实现

营业收入人民币 421,835,730.88 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1,832,129.48 元，上述数

据未经审计。 

2、公司名称：中久装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4 年 8月 7日 

住所地：繁昌经济开发区管委会大楼内 

法定代表人：张伟松 

经营范围：包装器具设计、制造、销售、租赁及相关技术咨询和服务，工装

夹具、治具、磨具的设计、生产、销售、安装及售后服务，自动化设备设计、制

造、安装及相关备件的代理及销售，仓储设施、设备的销售、租赁，物流方案咨

询与设计，三方物流运作，汽车工程服务，设备维护、保养，国际货运代理，国

内货运代理，普通货物仓储服务，项目投资，机械设备及配件、汽车配件及用品、

办公及生产材料、计算机硬件及软件服务和销售，其他相关物流业务及相关增值

服务，道路普通货物运输，汽车零部件的研发、生产、销售，智能物流系统设计、

集成、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国家限定或禁止企业经

营的项目除外）；供应链管理，计算机科技、网络科技领域内的技术开发、技术

咨询、技术服务、技术转让，货物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焦炭、煤炭、服装衣帽、

家居用品、针纺织品及原料、化妆品、厨卫用品、日用杂货、灯具、装饰品、家

用电器、一类医疗器械、化工产品（除危险化学品、监控化学品、烟花爆竹、民

用爆炸物品、易制毒化学品）、金属材料及制品（除专控）、化肥、机械设备、五

金交电、电子产品、汽车及其零配件、摩托车及其零配件、卡车及其零配件、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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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机械及其配件、电气设备、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通讯设备（除卫星电视

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的销售，大型物件运输（四），工业设备及精密仪器包装器

具的设计、制造、销售、租赁及相关技术咨询和服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

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截止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中久科技的总资产为人民币371,320,783.32

元，净资产为人民币106,335,417.96元，负债总额为264,985,365.14元，银行贷款

总额为76,000,000.00元，流动负债总额为227,717,978.26元，2019年1-12月实现营

业收入人民214,434,457.88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6,294,499.74元。 

截止 2020 年 12 月 31 日，中久科技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366,134,959.63 元，

净资产为人民币 106,446,537.49 元，负债总额为 259,688,422.14 元，银行贷款总

额为 76,000,000.00 元，流动负债总额为 228,968,415.56 元，2020 年 1-12 月实现

营业收入人民币 195,204,047.14 元，实现净利润人民币 111,119.53 元，上述数据

未经审计。 

（二）关联关系说明 

因中世国际系公司的联营公司，公司实际控制人薄世久同时担任中世国际董

事，中甫航运及中久科技为中世国际全资子公司，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关联交易实施指引》的相关规定，中甫航

运及中久科技构成公司的关联方。 

（三）被担保人股权结构 

 

 

 

 

 

 

 

 

 

 

 

薄世久 

吉林省长久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中甫（上海）航运有限公司 中久装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中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100%

 

100% 

40% 

76.65% 

82.46%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会议资料 

 

三、担保事项的主要内容 

（一）公司拟为中甫航运、中久科技向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进行最高余额

共计人民币 3,800万元内的银行贷款提供最高额保证。 

（1）担保方：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被担保方：中甫（上海）航运有限公司；中久装备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3）债权人：芜湖扬子农村商业银行 

（4）担保方式：最高额连带责任保证 

（5）担保类型：最高额保证 

（6）主债权发生期间：自公告之日起一年内 

（7）担保期限：自主借款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债权人

根据主合同之约定宣布借款提前到期的，则保证期间为借款提前到期之日起三年 

（8）担保金额：中甫航运不超过 1,800 万元、中久科技不超过 2,000万元 

（9）主债权确定： 1）约定担保期间届满；2）新的债权不可能再发生；3）

债务人、保证人被宣告破产或被撤销；4）法律规定债权确定的其他情形 

（二）反担保条款： 

（1）甲方（担保人）：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2）乙方（反担保人）：中世国际物流有限公司 

（3）担保债权：本合同所担保的债权为甲方就上述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

约定之贷款本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罚息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向扬子银行履

行保证义务后所产生的对乙方全资子公司中甫公司及中久公司的债权。 

（4）担保形式：本反担保保证合同的保证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 

（5）债务履行期限：乙方应于甲方根据上述两份《最高额保证合同》约定

向扬子银行履行保证责任后 30 日内向甲方偿还甲方为履行上述保证义务所付

出之全部款项。 

（6）担保范围：乙方向甲方提供的担保的范围包括甲方为履行上述两份《最

高额保证合同》项下保证义务所支付的全部款项。 

以上议案，请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审议，并进行表决。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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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投票表决办法 

1. 股东大会议案的通过，由股东以现场记名方式或网络方式分别表决。 

2. 本次会议指派一名监事，选派两名股东进行表决票数的清点、统计，并

当场公布表决结果。 

3. 议案表决采取现场记名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现场记名投

票的股东在每一项议案表决时，只能选择“同意”、“反对”或“弃权”之一，

并在表决票上相应意见前的方框内打“√”，如不选或多选，视为对该项议案投

票无效处理。股东也可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行使表决

权。同一股份只能选择现场、网络表决方式中的一种。同一股份出现重复表决的

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统计表决结果时，对单项议案的表决申报优先于对全部

议案的表决申报。股东仅对股东大会多项议案中某项或某几项议案进行网络投票

的，视为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其所持表决权数纳入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股东所持表

决权数计算，对于该股东未表决或不符合本细则上述要求的投票申报的议案，按

照弃权计算。 

4. 现场投票的股东如不使用本次会议统一发放的表决票，或加写规定以外

的文字或填写模糊无法辩认者视为无效票。 

 

 

北京长久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1年2月19日 

 

 

 


